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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线索举报表

举报人情况

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

身份证 住址

被举报人（单

位）情况

姓名 身份证 联系方式

被骗的投资

时间及金额

时间 金额 收款人 收款账户

和交易流

水号

合计被骗的投资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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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学习情

况

时间 地点 组织人员

时间 地点 组织人员

时间 地点 组织人员

时间 地点 组织人员

时间 地点 组织人员

时间 地点 组织人员

前往香港/或
其他地区时

间及陪同人

员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开单情况 姓名 身份证

金额 经销商类

别

金额 经销商类

别

金额 经销商类

别

金额 经销商类

别

金额 经销商类

别

金额 经销商类

别

金额 经销商类

别

金额 经销商类

别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是指以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等经营活

动为名，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，而且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，直接或

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，引诱、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，骗取财物，扰乱经济社会

秩序的传销活动。

本人承诺以上举报信息真实有效，被举报人组织、领导亮碧思传销活动，我愿意到派出所、经侦和法院作证，指控

被举报人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举报人签名

和按指纹

举报时间 举报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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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是指以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等经营活

动为名，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，而且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，直接或

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，引诱、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，骗取财物，扰乱经济社会

秩序的传销活动。

第一百七十五条 ：公安机关接受案件后，经审查，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，且属于自己管辖的，经县

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，予以立案；认为没有犯罪事实，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，或者具

有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，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，不予立案。

对有控告人的案件，决定不予立案的，公安机关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，并在三日以内送达控告人。

第一百零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，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或

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。

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、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，有权向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

报案或者控告。

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、控告、举报，都应当接受。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，应当

移送主管机关处理，并且通知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；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，应当先采

取紧急措施，然后移送主管机关。

第一百一十条 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、控告、举报和自首的材料，应当按照管辖范围，迅速进行审查，

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，应当立案；认为没有犯罪事实，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，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

候，不予立案，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。控告人如果不服，可以申请复议。

第十五条 :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。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，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

地的公安机关管辖。

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。犯罪行为发生地，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地、开始地、途经地、结束

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；犯罪行为有连续、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，犯罪行为连续、持续或者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犯罪行

为发生地。犯罪结果发生地，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、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、藏匿地、转移地、使用地、销售地。 居住

地包括户籍所在地、经常居住地。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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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页请复印举报人身份证正反面，本身份证复印件仅限于本次实名举报表，他用无效，签名和按指纹。


